
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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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承包人：



第一节 合同协议书

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

施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项目名称），己接受 （承包人名称，

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施工的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

（3）专用合同条款；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其他合同文件。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

为准。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中标下浮率为 %；

4．承包人项目负责人： 。

5．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6．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7．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日历天。

9．本协议书一式 四 份，合同双方各执 二 份。

10．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承包人：

(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二节 通用合同条款

合同通用条款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GF-2017-0201）《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

1.履约保证金

1.1 中标单位在办理中标通知书前按中标价的 2%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兰

溪市灵洞乡人民政府；银行账号：201000028594655；开户银行：兰溪市农商银行城南支行石关分理

处。

1.2 质量保证金方面：当初验不合格，承包人必须无条件进行整改，经整改后仍达不到合格验

收标准，承包人将按 100%的质量保证金计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并无条件整改至合格。

1.3 工期保证金方面：按合同工期，提前或按期完工，工期不奖不罚；若承包人达不到本工程

施工工期的要求，延误 10 天内每天向发包人支付 500 元违约金；延误 11-30 天每天向发包人支付

1000 元违约金（含前面的 10 天）；延误 31 天以上每天向发包人支付 2000 元（含前面的 30 天）；

发包人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若超过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有权直

接从工程款中扣除。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工期延期，不扣除违约金。

若中途实际施工进度严重延期形象进度工期 20%以上时，发包人有权中止合同，同时不支付工

程款。

1.4 项目管理班子方面：承包人对承诺的工程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必须全部到位。未经发包人同

意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五大员则分别处 10000 元、5000 元及五大员每人 1000 元的

罚款；若确因特殊原因需更换，需经发包人同意并经主管部门备案后可进行更换，但更换仅限壹次；

更换后的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不得低于原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承包人项目部管理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在有关部门进行检查、考核时，项目部管理人员须持岗

位证接受检查、考核。项目负责人每月在工地上的天数不得少于 22 天，其他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岗率

必须达到 85%以上。项目负责人在工地上的天数如少于 22 天的，按 1000 元/天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

金中予以扣除；其他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岗率如少于 85%的，按 500 元/人/天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

中予以扣除。

1.5 文明施工方面：承包人必须按金华市政府及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实行文明施工，工程竣工时

必须做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若违反文明施工方面的有关规定，发包人有权从文明施工保证金

及工程款中扣除相应发生的实际费用。

1.6 履约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5 天内退还。

1.7 工程管理要求：

1.7.1 承包人在施工期间，必须配备专用电管人员，全面负责用电管理，并配备专职安全员，



确保安全生产；

1.7.2 参加本工程的施工人员必须具有相应专业工种的上岗证；

1.7.3 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施工。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必要的标识标牌。严格落实进

出工地车辆的清洁工作，严防废土、废渣和运沙车辆沿途撒漏，污染路面；

1.7.4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要认真做好材料和成品保护，以保证产品不受损害和污染，如产品

发生损害和污染，由承包人负责修复和更换。因失窃失火或其他非发包人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均由承

包人自负，凡由此损及承包人利益时，承包人应负责赔偿承包人的损失；

1.7.5 承包人应按现行的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和供用电安全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因承包人原因造

成的一切安全事故和其它责任事故，由承包人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1.7.6 承包人因自身施工原因而对相邻工程施工造成影响，由承包人采取措施协调解决，费用由

承包人负担；

1.7.7 竣工时必须做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如未在发包人指定时间内做到工完场清、料清、

障清，发包人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罚壹万元整，并应无条件的完成清场工作；

1.7.8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时应提前质量自评，在竣工时提交四套完整的文本和一套光盘竣工资

料。

2．材料及设备供应

2.1 施工材料由承包人自行采购，采购数量、品牌、价格须由发包人签证确认，所用材料

必须是中档次及以上，有质量保证书、合格证书或试验报告，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技术标准及

环保标准，并按规定程序复试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否则发包人有权拒绝。若使用劣质建材施

工，一经发现，发包人有权制止使用，甚至停工、返工或中止合同。无论发包人是否发现和制

止，由于使用劣质建材施工所引起的一切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

2.2暂列金额 43000 元（除税价），该项费用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

所需材料、设备、服务的采购，以及施工过程中合同约定的各种工程价款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

程价款调整以及索赔、现场签证确认的费用。在工程竣工后经审计确定后再支付，未发生时不

计取该项费用。

2.2 暂定综合价（除税价）

序号 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除税单价(元) 备注

1 灌木清理 ㎡ 0.5 暂定综合单价

2
挖穴时施基肥，适时回填有机质含量较高

的表土
株 1.5 暂定综合单价

3.付款方式：



以形象进度支付，按兰政办发【2016】11 号《兰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兰溪市关于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执行,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工程款拨付至合同价的

80%，除质保金外余款在一年内项目结（决）算审计完成后支付。若合同期内该文件规定支付方

式有变动，则按新规定执行。

4. 结算方式：

4.1 本工程为固定单价合同。

4.2 预算外的新增项目结算编制依据：按《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2018 版）、《金华造价信息》（2024 年第 2期）编制。

4.3 施工过程中承包人采用的施工方法与预算编制不同，引起工程造价变更的，应提供充

分依据并经发包人签证认可方可变更，结算时采用第 4.2 条的方法变更。

4.4 工程量按实结算。工程量变更及新增签证按兰政办发［2007］149 号文件执行.

4.5 工程预算编制错误造成的偏差，结算时采用第 4.2 条的方法纠正。

4.6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应及时提供完整的结算资料递交发包人。

4.7 如项目被审计部门抽查复审，则以审计部门复核的结论为最终结算结果。

5、工程质量保修书：见附表 1



附件1：工程质量保修书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承包人（全称）：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经协商一致就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工程全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以

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 年；

3．装修工程为 2 年；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2 年；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2 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先于

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7天内派人保修。承包

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本工程双方约定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金额为审计后竣工结算价款的1.5%，

质量保证金银行利率为无息。缺陷责任期满后一个月内(扣减同期发生的维修违约金)经双方同

意，一次性付清该工程全部余款。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

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包人(公章)：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承包人(公章)：

地 址： 地 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关于兰溪市灵洞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预算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2、建设地点：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

3、工程内容和规模：本项目包括原林地清理平整及种植油茶等内容。

4、工程质量：不低于国家相关验收的合格标准。

二、编制依据

1、定额依据

（1）《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2）《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3）《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8版）。

2、省、市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文件和规定。

3、金华市2024年第2期工程造价信息。

三、编制原则

1、费率计取：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各项费率按园林绿化工程，其中

企业管理费按17.89%计取，利润按13.21%计取，施工组织措施费按4.28%计

取，规费按21.427%计取，税金按9%计取；取费基数为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2、价格取定：人工、材料价格按2024年2月《金华造价信息》。

3、暂列金额：按43000元考虑。

四、有关事项说明



1、本工程建筑面积267亩，单方造价为3282元/亩。

2、设计文件不明确内容的情况说明：

（1）胸径10以内乔木砍伐数量按一亩8棵计算，数量仅供参考按现场

实际工程量结算；

（2）胸径20以内乔木砍伐数量按一亩4棵计算，数量仅供参考按现场

实际工程量结算；

（3）灌木清理工程量仅供参考按现场实际工程量结算；

（4）挖土回填平整工程量按平均20cm深计算，工程量仅供参考按现场

实际工程量结算；

（5）油茶苗按40cm高3.2元/株考虑计算，按实际苗木高度的价格结算。

五、本工程暂列金额按43000元考虑

六、暂定综合价（除税价）：

序号 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除税单价(元) 备注

1 灌木清理 ㎡ 0.5 暂定综合单价

2
挖穴时施基肥，适时回填有机

质含量较高的表土
株 1.5 暂定综合单价

七、编制结论

本工程预算价876314元，其中无甲供材料。

浙江中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表10.2.2-4】

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工程

预算价

预算价 (小写): 876314.00元

(大写): 捌拾柒万陆仟叁佰壹拾肆元整

招  标  人: 造价咨询人:

(单位盖章) (单位资质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编  制  人: 复  核  人: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编制时间: 复核时间:



【表10.2.2-11】

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第1页 共2页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2、建设地点：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村。

3、工程内容和规模：本项目包括原林地清理平整及种植油茶等内容。

4、工程质量：不低于国家相关验收的合格标准。

二、编制依据
1、定额依据

（1）《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2）《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3）《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8版）。
2、省、市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文件和规定。

3、金华市2024年第2期工程造价信息。

三、编制原则
1、费率计取：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各项费率按园林绿化工程，其中企业管理费按17.89%计取，利润按13.21%计取，施

工组织措施费按4.28%计取，规费按21.427%计取，税金按9%计取；取费基数为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2、价格取定：人工、材料价格按2024年2月《金华造价信息》。

3、暂列金额：按43000元考虑。

四、有关事项说明
1、本工程建筑面积267亩，单方造价为3282元/亩。

2、设计文件不明确内容的情况说明：

（1）胸径10以内乔木砍伐数量按一亩8棵计算，数量仅供参考按现场实际工程量结算；

 



【表10.2.2-11】

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第2页 共2页

（2）胸径20以内乔木砍伐数量按一亩4棵计算，数量仅供参考按现场实际工程量结算；

（3）灌木清理工程量仅供参考按现场实际工程量结算；

（4）挖土回填平整工程量按平均20cm深计算，工程量仅供参考按现场实际工程量结算；
（5）油茶苗按40cm高3.2元/株考虑计算，按实际苗木高度的价格结算。
   五、本工程暂列金额按43000元考虑

   六、暂定综合价（含税价）：

 
序号材料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除税单价(元)备注   
1灌木清理㎡0.5暂定综合单价   
2挖穴时施基肥，适时回填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表土株1.5暂定综合单价

 



【表10.2.2-12】

招标控制价费用表

工程名称:灵洞乡八石溪村油茶种植工程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元）

备注
暂估价

安全文明
施工基本费

规费 税金

1 单项工程 876314.00 99037.85 14522.65 72715.03 72356.18

1.1 园林 876314.00 99037.85 14522.65 72715.03 72356.18

合计 876314 99037.85 14522.65 72715.03 72356.18



【表10.2.2-13】

单位（专业）工程招标控制价费用表

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

(元)
备注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673719.90 见表10.2.2-16

1.1 其中 人工费+机械费 ∑分部分项（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339314.19

2 措施项目费 （2.1+2.2） 14522.65

2.1 施工技术措施项目费 ∑(技措项目工程量×综合单价） 见表10.2.2-16

2.1.1 其中 人工费+机械费 ∑技措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2.2 施工组织措施项目费 (1.1+2.1.1)×4.28% 14522.65 见表10.2.2-20

2.2.1 其中 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 (1.1+2.1.1)×4.28% 14522.65 见表10.2.2-20

3 其他项目费 （3.1+3.2+3.3+3.4） 43000.00

3.1 暂列金额 3.1.1+3.1.2+3.1.3 43000.00 见表10.2.2-21

3.1.1

其中

标化工地增加费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见表10.2.2-22

3.1.2 优质工程增加费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见表10.2.2-22

3.1.3 其他暂列金额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43000.00 见表10.2.2-22

3.2 暂估价 3.2.1+3.2.2+3.2.3 见表10.2.2-21

3.2.1

其中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或计入综合单价)
见表10.2.2-23

3.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见表10.2.2-24

3.2.3 专项技术措施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见表10.2.2-25

3.3 计日工 ∑计日工(暂估数量×综合单价） 见表10.2.2-21

3.4 施工总承包服务费 3.4.1+3.4.2 见表10.2.2-21

3.4.1

其中

专业发包工程管理费 ∑专业发包工程（暂估金额×费率） 见表10.2.2-27

3.4.2 甲供材料设备管理费
甲供材料暂估金额×费率+甲供设备暂估金额×费

率
见表10.2.2-27

4 规费 (1.1+2.1.1)×21.43% 72715.03

5 单列费用 单列费用

6 税金 (1+2+3+4+计税不计费+计税不计费不下浮)×9% 72356.18

7 下浮
(1+2+3+4+5+6-不计税不计费不下浮-计税不计费不

下浮-暂估材料)×0%

其中 甲供费（不计入造价） 甲供材料费+甲供主材费+甲供设备费

招标控制价合计 1+2+3+4+5+6-7 876314.00



【表10.2.2-16】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单位(专业)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2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 额  (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人工费 机械费 暂估价

清理原林地 平整场地 449840.40 190545.69 107612.72

1 1-1 砍伐乔木胸径（cm）10以内 株 1656 4.99 8263.44 6425.28

2 1-2 砍伐乔木胸径（cm）20以内 株 828 17.97 14879.16 9687.60 1904.40

3 暂定价 灌木清理 m2 138000.69 0.50 69000.35 69000.35

4 4-76
反铲挖掘机挖三类土深度（m）2以

内
m3 27600.138 10.48 289249.45 162840.81 63204.32

5 4-68 场地填土机械碾压 m3 27600 2.48 68448.00 11592.00 42504.00

灌木栽植及养护 223879.50 59674.50 23429.25

6 1-142
栽植灌木、藤本（带土球）土球直

径（cm）20以内
株 20025 2.47 49461.75 37046.25

7 主材价 油茶高度30cm以上（容器苗） 株 21026.25 3.20 67284.00

8 1-282*J1.7换
灌木养护 灌木高度（cm）50以内`

实际养护期为两年时
株 20025 3.70 74092.50 22628.25 23429.25

9 综合价 苗木上山搬运费 株 20025 0.15 3003.75

10 暂定价
挖穴时施基肥，适时回填有机质含

量较高的表土
株 20025 1.50 30037.50 30037.50

本页小计 673719.90 250220.19 131041.97 99037.85



【表10.2.2-16】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单位(专业)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园林 标段: 第2页 共2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 额  (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人工费 机械费 暂估价

合计 673719.90 250220.19 131041.97 99037.85



【表10.2.2-23】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表

单位(专业)工程名称:单项工程-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材料（工程设备）名称、规格、

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1
挖穴时施基肥，适时回填有机质

含量较高的表土
株 20025.00 1.5 30037.50

2 灌木清理 m2 138000.69 0.5 69000.35

合计 99037.85



【表10.2.2-29】

主要工日一览表

工程名称: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工日名称（类别） 单位 数 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一类人工 工日 1839.854 136.00 250220.14



【表10.2.2-31】

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工程名称: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药剂 kg 190.638 25.86 4929.90

2 肥料 kg 1882.550 0.25 470.64

3 水 m3 2849.558 4.15 11825.67

4
油茶高度30cm以上（容器苗）高

度40cm
株 21026.250 3.20 67284.00



【表10.2.2-32】

主要机械台班一览表

工程名称:园林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机械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 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履带式推土机90kW 台班 5.520 870.69 4806.21

2 自行式铲运机7m3 台班 2.760 957.10 2641.60

3 履带式单斗液压挖掘机1m3 台班 54.096 1080.35 58442.61

4 钢轮振动压路机10t 台班 28.152 694.68 19556.63

5 汽车式起重机12t 台班 2.236 852.10 1905.30

6 洒水车4000L 台班 82.895 527.82 437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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